
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

1

证券代码：002398 证券简称：垒知集团 公告编号：2026-040

债券代码：127062 债券简称：垒知转债

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
特别提示

1、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；

2、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。

一、会议通知、召开和出席情况

《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》已刊载

于 2025年 4月 28日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上。

1、会议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

2、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：2026年 5月 18日（周一）15:00；网络投票时间为：

2026年 5月 18日。其中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

间为 2026年 5月 18日 9:15-9:25，9:30-11:30 和 13:00-15:00；通过深圳证券交

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18日 09:15至 15:00

的任意时间。

3、会议主持人：董事长蔡永太先生

4、会议召开地点：厦门市湖滨南路 62号建设科技大厦 13楼公司会议室

5、会议召开方式：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

6、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

会规则》、《网络投票实施细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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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49人，代表股份 155,309,186股，占扣除股份

回购专用账户持股数量后的公司股份总数（688,278,312 股，以下简称“公司股

份总数”）的比例为 22.5649％。其中：（1）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9人，代表股

份 121,905,962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7.7117％；（2）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

公司在本次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，参加网络投票

的股东共 143人，代表股份 37,257,779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.4132%。

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。

二、议案审议表决情况

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，各议案的审

议及表决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审议通过了《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；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52,398,35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1258%；反对2,544,336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.6382%；

弃权 366,5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6,9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2360%。

其中，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34,346,943股，占出席本次

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.1873%；反对 2,544,336股，占出席本

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8290%；弃权 366,500股（其中，因

未投票默认弃权 346,9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9837%

（二）审议通过了《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；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52,406,75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1312%；反对2,544,336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.6382%；

弃权 358,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6,9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2306%。

其中，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34,355,343股，占出席本次

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.2099%；反对 2,544,336股，占出席本

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8290%；弃权 358,100股（其中，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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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投票默认弃权 346,9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9611%。

（三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；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52,467,172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1701%；反对 2,486,714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6011%；

弃权 355,3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6,9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2288%。

其中，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34,415,765股，占出席本次

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.3720%；反对 2,486,714股，占出席本

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6743%；弃权 355,300股（其中，因

未投票默认弃权 346,9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9536%。

（四）审议通过了《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》；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52,398,35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1258%；反对2,536,836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.6334%；

弃权 374,0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6,9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2408%。

其中，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34,346,943股，占出席本次

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.1873%；反对 2,536,836股，占出席本

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8089%；弃权 374,000股（其中，因

未投票默认弃权 346,9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1.0038%。

（五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；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52,414,25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1360%；反对2,536,836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.6334%；

弃权 358,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6,9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2306%。

其中，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34,362,843股，占出席本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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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.2300%；反对 2,536,836股，占出席本

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8089%；弃权 358,100股（其中，因

未投票默认弃权 346,9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9611%。

（六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》；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52,394,55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1233%；反对2,555,736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.6456%；

弃权 358,9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6,9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2311%。

其中，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34,343,143股，占出席本次

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.1771%；反对 2,555,736股，占出席本

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8596%；弃权 358,900股（其中，因

未投票默认弃权 346,9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9633%％。

（七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%以上（含本数）控股子公司

提供担保事项的议案》；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52,277,25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0478%；反对2,673,736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.7216%；

弃权 358,2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6,9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2306%。

其中，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34,225,843股，占出席本次

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.8623%；反对 2,673,736股，占出席本

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.1763%；弃权 358,200股（其中，因

未投票默认弃权 346,9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9614%。

（八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%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

事项的议案》；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52,236,813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0218%；反对2,716,273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.7489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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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权 356,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6,9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2293%。

其中，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34,185,406股，占出席本次

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.7537%；反对 2,716,273股，占出席本

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.2905%；弃权 356,100股（其中，因

未投票默认弃权 346,9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9558%。

（九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2026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》；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4,254,343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1.9388%；反对2,897,136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.7759%；

弃权 106,3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2853%。

其中，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34,254,343股，占出席本次

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.9388%；反对 2,897,136股，占出席本

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.7759%；弃权 106,300股（其中，因

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2853%。

关联股东蔡永太先生、林祥毅先生、戴兴华先生、潘志峰先生、刘静颖女士、

黄小文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。

（十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（2026-2028年）的议

案》；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52,437,35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1509%；反对2,473,736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.5928%；

弃权 398,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6,9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2563%。

其中，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34,385,943股，占出席本次

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.2920%；反对 2,473,736股，占出席本

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6395%；弃权 398,100股（其中，因

未投票默认弃权 346,9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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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1.0685%。

（十一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公司注册资本

的议案》；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52,458,35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1644%；反对2,485,136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.6001%；

弃权 365,7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7,0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2355%。

其中，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34,406,943股，占出席本次

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.3483%；反对 2,485,136股，占出席本

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6701%；弃权 365,700股（其中，因

未投票默认弃权 347,0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9815%。

（十二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制定<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>的议

案》；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52,315,35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0723%；反对2,937,536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.8914%；

弃权 56,3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0.0363%。

其中，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34,263,943股，占出席本次

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.9645%；反对 2,937,536股，占出席本

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.8844%；弃权 56,300股（其中，因未

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1511%。

（十三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；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52,376,25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1116%；反对 2,536,836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6334%；

弃权 396,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6,9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2550%。

其中，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34,324,843股，占出席本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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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.1280%；反对 2,536,836股，占出席本

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8089%；弃权 396,100股（其中，因

未投票默认弃权 346,9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1.0631%。

上述第 7、8、10、11、13 项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，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

此次股东会所持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；其余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，表决同意的股

份数超过此次股东会所持有表决权的二分之一，因此前述议案均获得股东会通过。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

上海锦天城（福州）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，发表意见如

下：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

东会规则》、《网络投票实施细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会议召集人和

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，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、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；

2、上海锦天城（福州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关于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


